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慢性精神科消防报警线路检修工程询价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目名称：慢性精神科消防报警线路检修工程

（二）招选方式：询价

（三）预算金额： 4.9 万元

二、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企业；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且不允许分包或转包。

三、参选文件组成

（一）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

被委托人身份证

（二）投标人具有消防线路安装、改造、维修资质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本

项目的专业负责人及维修人员的证书复印件）

（四）报价函

（五）商业信誉承诺书

（六）供应商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函

（七）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良好记录的承诺书



（八）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四、消防报警线路检测工程要求

（一）电线、线管（阻燃管）符合国家行业相关标准。

（二）消防报警线路检修、主机调试、拆装 713 个点位，重

新编程编码恢复正常工作。

（三）所有消防设施设备需运行正常。

五、报名事项

（一）时间：2024 年 3 月 4 日-3 月 8 日下午 17:00 止

（二）报名资料：持企业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

法人授权委托、被委托人身份证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一）时间：2024 年 3 月 11 日 10 时 30 分（北京时间）；

（二）地点：江油市太平镇诗城路西段2号五楼小会议室。

七、联系方式

地点：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5 楼采购办

联系人：赵女士

电话：0816-3598335

邮箱：372715088@qq.com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2024 年 3 月 4 日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慢性精神科消防报警线路检修工程比选报名表

报名项目名称

报名公司名称

公司法人

授权代表

授权期限

邮箱号

联系电话

报名时间



报价函

致：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1、我公司全面研究了贵院比选的相关资料，我们将遵照比选文件的要

求承担相应的全部工作。

2、我们严格遵守本投标报价函的各项承诺。投标报价函始终将对我方

具有约束力，并随时接受中标。

3、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投标报价函连同你单位的中标

通知书将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条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4、我公司报价为 元，该报价包含完成该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

包括成本、利润、风险费、税金等。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商业信誉承诺书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供应商名称）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具有良好

的商业信誉。

本单位（个人）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由

我单位（个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函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供应商名称）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具有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

本单位（个人）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由

我单位（个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良好

记录的承诺书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供应商名称）郑重承诺：

（供应商名称）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

金的良好记录。

本单位（个人）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

由我单位（个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江油市精神病医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

（四）项的规定， （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

（供应商名称）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

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即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

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行为）。

本单位（个人）对上述声明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由

我单位（个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备注：1. 根据《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川财采[2015]37 号）的规定，采

购项目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较大数额罚款金额标准未明文规定的，应当以

四川省人民政府规定的行政处罚罚款听证标准金额为准（《四川省行政处罚听

证程序暂行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较大数额的罚款，是指对非经营活动

中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处以 20000 元以上罚

款”）。


